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须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

２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内容：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６９

，

６２６．４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现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１

、原章程第五条中注册资本原为“

６９

，

６２６．４４

万元”，修改为“

１０４

，

４３９．６６

万元”。

２

、原章程第十八条中公司股份总数原为“

６９

，

６２６．４４

万股”，修改为“

１０４

，

４３９．６６

万股”。

六、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决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七、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深圳市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

八、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九、大会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９９８８

号大族科技中心

十、大会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６１６１３４０

十一、大会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６１６１３２７

十二、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２

十三、联系人：王琳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

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投资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农信社获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

１４

家合作联社追加投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增资的议案》。以上对农信社的增

资均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海南银监局”）批复后方可正式执行。

近日，公司收到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农信社转发的海南银监局关于各联社股本金总额

５％

以上

股东资格的批复。

经海南银监局批复，公司对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农信社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入股联社名称

增资前

认购股数

（万股）

①

增资前

持股比例

（

％

）

本次追加

认购股数

（万股）

②

增资后

总持股数

（万股）

①＋②＝③

增资后

持股比例

（

％

）

１

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５０ ５．００ １８０ ２３０ ６．１６

２

澄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３０ ４３０ ８．８８

３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４０ ３４０ ７．５６

４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４０ ８．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８．６２

５

屯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３０ ６．００ ２８０ ３１０ ６．３９

６

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９６ ３４６ ８．８３

７

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３０ ４３０ ９．５２

８

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５ ５．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５ ５．０７

９

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７０ １４７０ ９．８９

１０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０ ３３０ ７．９５

１１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５０ １０．００ ３３０ ３８０ ９．３５

１２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０ ２４０ ９．１７

１３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５０ １０．００ ６６０ ７１０ ９．６３

１４

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５ ５．００ ２５０ ２７５ ７．４５

１５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８３７ ３９３７ ９．９９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３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传真和送达

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５

人，

实到董事

１１

人，委托出席

４

人（董事姚敏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长刘渭清先生，副董事长蒲恒荣先生因

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杜建钧先生，董事关越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刘艺先生，董事黄宝德先生因公出

差书面委托董事王元先生）；监事会成员

１

人、高管人员

１

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出席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 通过了《关于审议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通过了 《关于审议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合同

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

越、王元回避表决）。

３

、 通过了《关于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

越、王元回避表决）。

４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４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所融资金

３

亿元，期限五年，用于日常经营、贷款置换或

弥补流动资金缺口。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与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重庆合川

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约

３２０００

万元。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公司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及所属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公司效

益；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有利于该公司发挥规模效

应，拓展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所融资金

３

亿元，期限五年，用于日常经营、贷款置换或弥

补流动资金缺口；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环保公司”）拟与重庆合川

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

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

３２０００

万元。

由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公

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法定代表人：陆启洲。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管理；电

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

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

询服务、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

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公司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双槐镇新院村。法定代表人：刘渭清。经营范围：电力生产、

销售，火电厂开发与建设管理，电力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咨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近期通过发行私募中票的方式进行融资，并拟将所融资金委托中电投财务有限

公司提供给急需资金的所属单位，期限五年，实际综合成本为

５．６％

，较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８．８４％

。

《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

将用于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项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所融资金

３

亿元，期限五年，用于日常经营、贷款置换或弥

补流动资金缺口，实际综合成本为

５．６％

，较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８．８４％

。具体使用明细如下：本公司

使用

５０００

万元，委贷给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委贷给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委贷给控股子公司重庆九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委贷给联营企业

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元。

《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

总承包范围为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硝装置、电除尘器和烟气脱硫

装置的设计、设备制造（含现场制作设备）、设备及材料供货、运输、建筑、安装、指导监督、技术服务、人员培

训、调试、试验及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售后服务等。合同价格在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的基础上

通过协商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所融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及所属企业的融资成本， 提高公司效

益；签订《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

同》有利于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发挥规模效应，拓展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公司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

票所融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及所属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公司效益；签订《重庆合川双槐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２×６６０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属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

营行为，有利于其发挥规模效应，拓展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在上述议案的表决过程中，交易的关联方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派出的董事实行了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５５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兹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楼三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一）关于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二）关于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的议案

二、出席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股东本人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参加会议方法

１

、出席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

－５

时。

２

、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３

、登记手续：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须持营业执照副本或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办理出席会议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 联 系 人：黄青华

３

、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４

、 传 真：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５

、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５０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出席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议决事项行使表

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票）

反对

（票）

弃权

（票）

备注

１

关于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合川第二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２

关于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私募中票的议案

注：在填写表决票时，请在相应的表决栏内划“

○

”，不作任何符号，不按规定划符号或涂改的视作弃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和复印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2

月

8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33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

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

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的议案》

因应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进行战略调整，与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王文孟先生签署《股权转让

合同书》，收购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含该公司拥有的采矿权、探矿权等相关资质）。

协议双方依据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矿业权咨询报告书》等相关文件，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股

权转让价格，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转让款基准价款

1.27846

亿元，股权转让款按合同约定分

四期进行支付。为保证公司收购完成后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尽快实现开采，公司与王文孟签署《生产

管理目标合同》， 王文孟以其拥有的广西磊通金矿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和其应收股权转让款的尾款作为

担保。详见《中珠控股关于收购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

资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34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珠控股

"

或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隆林捷尧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捷尧矿业

"

）股东王文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中珠控股收购捷尧矿业

68%

股权，股权

转让基准价款为

1.27846

亿元。为保证公司收购完成后捷尧矿业尽快实现开采，公司与王文孟签署《生产管

理目标合同》， 王文孟以其拥有的广西磊通金矿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和其应收股权转让款的尾款作为担

保。

2

、公司已委托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对捷尧矿业矿业权（采矿权和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隆

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洞等金矿矿业权咨询报告书》（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129

号 总第

1859

号）。评

估结论为

: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捷尧矿业的矿业权评估价值为

20,290.04

万元。

3

、公司已委托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捷尧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隆林

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260

号）。评估结论为：捷尧

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48.16

万元。 由于矿业权已由中珠

控股另行委托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单位进行评估，对本次评估涉及的无形资产矿业权

--

探矿权、采矿权，

在本报告中评估值按账面值保留。

4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该对外投资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首次进入矿产业，且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不高，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

益尚存在不确定性，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可能存在差异、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可能存在差异；本次

收购的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目前处于质押状态，质押权人已出具解除质押《承诺函》。

该收购事宜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1

年

12

月

6

日，中珠控股与捷尧矿业股东王文孟先生签订了《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

同书》，公司收购王文孟先生持有的捷尧矿业公司

68%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260

号）《资产评估

报告》和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129

号总第

1859

号）《矿业权咨询报

告书》，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款基准价款为

1.27846

亿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投资事项， 该对外投资额

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

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捷尧矿业的股东王文孟 ，中国籍公民，身份证号码：

450501195610260775

。交易对方与

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是王文孟持有的捷尧矿业

68%

的股权。

2

、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23

日，注册号

451031200000663

，住所隆林县新州镇龙

山街

123

号，法定代表人王文孟，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实收资本

50

万元，经营范围矿产品购销

[

国家限制经营的矿产品除外

]

，营业期限：

2007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

3

、该股权目前处于质押状态，质押权人签署了不可撤销的《承诺函》，承诺：在捷尧矿业股权受让方将

2,

000

万元（以下简称

"

共管资金

"

）付至由王文孟、捷尧矿业股权受让方和质押权人共管的账户后

3

个工作日

内，质押权人与王文孟签署解除质押协议，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所有解除质押手续。否则股权受让方

有权依法强制执行或请求质押权人按实际付至共管账户的资金的

2

倍支付违约金。 转让方在股权质押解除

后立即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4

、交易标的资产价值情况：

1

）公司委托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对捷尧矿业矿业权（采矿权和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隆林

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洞等金矿矿业权咨询报告书》（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129

号总第

1859

号）。评估结

论：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矿业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

和参数，经过评定估算，确定

"

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洞等金矿

"

矿业权评估价值为

20290.04

万元人民

币，大写人民币贰亿零贰佰玖拾万零肆佰元整。

2

）公司委托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捷尧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隆林捷

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260

号）。评估结论：在持续经

营等假设条件下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

价值为

48.16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计算过程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特别事项说明：

在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评估时，由于矿业权另行委托评估，故请将矿业权评估值与其账面值的差

额并入到公司股权评估价值中。

5

、捷尧矿业相关矿权及其他权证的取得情况

捷尧矿业目前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核发的捷尧矿业洞等金矿采矿权证和探矿权证各一份。

1

）采矿权

采矿权人：捷尧矿业

采矿许可证号：

C4500002009024110005002

矿山名称：捷尧矿业洞等金矿

开采矿种：金矿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5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0.993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1

年

3

月

14

日至

2014

年

5

月

14

日

2

）探矿权

探矿权人：捷尧矿业

勘查许可证号：

T45120091102036391

矿山名称：捷尧矿业洞等金矿

勘查项目名称：广西隆林县洞等金矿详查

勘查面积：

8.37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1

年

4

月

7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8

日

勘查单位：广西黄金公司

3

）其他权证

（

1

）捷尧矿业现持有隆林各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51031200000663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2

）捷尧矿业于

2008

年

2

月

14

日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黄金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广西隆林县洞等金矿立项

的批复》（桂黄资字

[2008]1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黄金管理局同意洞等金矿开采项目立项。

（

3

）捷尧矿业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获得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黄金管理局颁发的《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批准

证桂黄字（

2008

）第

05

号），已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到期，目前正在进行《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重新申请工作。

（

4)

捷尧矿业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获得百色市环境保护局印发的《关于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洞等金

矿年开采处理

5

万吨矿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百环管字

[2008]19

号），百色市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

目建设。百环管字

[2008]19

号文同时规定，批复自下达之日起

5

年内建设有效。

（

5

）捷尧矿业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获得百色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印发的《关于

<

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洞等金矿开采设计

>

安全审查的意见》（百安监管一字

[2008]5

号），百色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则上通

过《开采设计》审查。目前捷尧矿业洞等金矿矿山建设尚未完成。捷尧矿业需在洞等金矿矿山建设完成之后，

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并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

6

、捷尧矿业相关矿业权的其他情况

1

）本次公司收购捷尧矿业

68%

股权，不涉及公司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2

）捷尧矿业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了矿业权相关使用费，无应缴矿业权价款。

3

）捷尧矿业属于自然人独资企业，且本次属于股权受让方式获得矿业权，不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同意出让矿业权的批准文件。

7

、捷尧矿业拥有采矿权的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洞等金矿情况

1

）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广西隆林县洞等矿区金矿详查地质报告核实报告》（以下简称

"

详查报告

"

），截至

2007

年

7

月，隆林

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洞等金矿详查区域内保有（

332

）

＋

（

333

）资源储量为

258670

吨，金金属量

243.43kg

，平

均品位

0.94g/t

，其中：（

332

）级资源储量为

121948

吨，金金属量

116.69kg

，平均品位

0.96 g/t

；（

333

）级矿石量为

136722

吨，金金属量

126.74kg

，平均品位

0.96 g/t

。

该矿采矿权设立至今尚未生产，采矿权范围内资源储量未动用，故矿体资源储量即为评估基准日采矿

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2

）根据《广西隆林县洞等金矿（坝后矿段）普查地质报告》（以下简称

"

普查报告

"

），截止

2009

年

11

月，广

西隆林县洞等金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保有（

333

）

＋

（

334

）资源储量为

11127495

吨，金金属量

23278.26kg

，平均

品位

2.09 g/t

， 其中：（

333

） 级矿石量

7270599

吨， 金金属量

15680.18kg

， 平均品位

2.16 g/t

；（

334

） 级矿石量

3856896

吨，金金属量

7598.08kg

，平均品位

1.97 g/t

。

上述资源储量即为评估基准日探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3

）地理位置及交通

矿区位于隆林县新洲镇者隘村至洞等屯一带，矿区内有隆林县城通往岩茶乡的三级柏油路相通，交通

较为方便。

4

）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广西北西部，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地貌属高中山陡坡地形，海拔

850～1360.8m

，相对高差

150～

500m

。区内水系呈树枝状相对较发育，地形切割深，植被覆盖率低，区内属亚热带气候，区内照明用电较方

便，生活用水均为山间溪沟水。

5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及附近无地震活动史，区内地形切割强烈，局部地形陡峭，降雨量大时，局部地段可能会有小滑坡

等地质灾害发生。矿区周围无居民，无旅游景点，无文物或自然保护区，环境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本次股权的转让方为王文孟，受让方为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标的为王文孟持有的捷尧矿业

68%

股权。

2

、本次股权转让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260

号）《资产评

估报告》和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129

号总第

1859

号）《矿业权咨询

报告书》，股权转让价款由双方协商确定。在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

1

、有效黄金储量不低于

23

吨；

2

、黄金平均

品位不低于

1.6

克，本次股权转让款基准价款为

1.27846

亿元，否则将根据最终确定的有效黄金储量和黄金平

均品位调整股权转让款，直至解除合同。

3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1

）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将其所拥有的广西磊通金矿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股权质押完成之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3740

万元至双方开立的共管账户。

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付至共管账户后

5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负责解除目标股权的质押（股权质押权人已出

具解除股权质押的《承诺函》），并同时办理完毕目标股权的变更登记，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2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根据勘查基础数据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以上增量部分的

50%

。

3

）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根据勘查单位报告数据确定股权转让实际总价款并支付至股权转让实际总价款

的

75%

。

4

）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

、转让方负责目标公司生产管理且目标公司开始采矿生产已达

12

个月；

2

、在前

述

12

个月的生产期内，目标公司黄金产量达到

1

吨，且黄金产品已办理入库手续并由受让方确认）后

5

个工作

日内，公司扣除双方之间所有合同项下转让方应付的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等费用（如有）后，向转让方支

付尾款。

4

、股权转让方同意受聘为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捷尧矿业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生产管理，并约定捷尧矿业

年黄金产量不低于

1

吨，生产成本不高于

110

元，王文孟以其所拥有的广西磊通金矿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

质押给股权受让方，并以其应收股权转让款之尾款，作为其履行本合同的担保。

五、收购资产后的其他安排

1

、公司在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将成为捷尧矿业的控股股东，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改选

董事会、监事会，重新聘任经理人员。本公司提名人选占董事会和监事会席位的多数，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

由本公司提名的人员担任。

2

、捷尧矿业属于露天开采方式的矿山，目前未进行开采。公司将在收购完成后尽快完成相关手续实现

开采。同时将聘请具有勘探资质的相关单位，对矿区地质进行勘查，进一步探明矿区资源储量。

3

、为保证公司收购完成后捷尧矿业尽快实现开采，公司与王文孟签署《生产管理目标合同》，约定捷尧

矿业年黄金产品产量不低于

1

吨，且黄金完全生产成本控制在

110

元

/

克以内等管理目标，王文孟以其拥有的

广西磊通金矿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和其应收股权转让款的尾款作为担保。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市场环境变化，为保证公司稳健经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进行战略调整，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捷尧矿业

68%

股权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

、本次交易标的为捷尧矿业

68%

股权，捷尧矿业目前已拥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核发的捷尧矿

业洞等金矿采矿权证和探矿权证各一份，能够对矿区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2

、本次股权收购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260

号）《资产评

估报告》和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129

号总第

1859

号）《矿业权咨询

报告书》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款基准价款。评估机构分别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证券期货业务

评估资质，能胜任本次评估；评估机构与评估对象、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关系；本次评估假设符

合实际，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3

、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交易过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

八、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68%

股权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

（一）捷尧矿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王文孟依法持有的捷尧矿业

68%

股权，在解除质押

后，依法可以进行转让。

（二） 本次股权受让的转让方王文孟及受让方中珠控股分别具备本次股权转让和受让的主体资格。

（三）捷尧矿业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取得的矿业权合法有效。

（四）捷尧矿业已取得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处于有效期内，捷尧矿业重新申请《开采黄金矿产批准

书》、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为合理确定本次股权交易的定价，中珠控股已经分别委托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证券期货业务评

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捷尧矿业矿业权价值和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六）中珠控股本次系受让捷尧矿业

68%

股权，并非直接受让捷尧矿业矿业权，不涉及中珠控股特定矿

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七）本次股权受让已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

（八）本次股权受让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合同书》；

3

、《生产管理目标合同》；

4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5

、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海地人矿评报字

[2011]

第

129

号总第

1859

号）《矿业权咨询报告

书》；

6

、矿业权权属证书；

7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68

证券简称：

ST

三星 公告编号：

2011-30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赛格三星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周三）上午

10

：

00

在公司第

一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

的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张帅恒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合计代表股份

426,029,979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7.51%

。其中：参与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6,292,2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3%

；

关联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名，合计代表

269,737,7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0.08%

，因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3.

公司董事会成员张帅恒副董事长、邢春琪董事兼董秘、严琦董事、石卫红独立董事、刘宏斌独立董事，

监事会成员徐海松、甄元石及公司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接受股东财务资助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

156,292,249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0 %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本次会议出席并有表决权的股东一致通过了公司接受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现金

财务资助人民币

8000

万元（期限六个月

,

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

6.1%

计算）。关联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凯文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经办律师：敖华芳、杨姝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600309

公告编号：临

2011-25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

：

00

在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数额

1,

100,899,76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91%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召开

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就董事会的各项提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计划》；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00,899,762.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00,899,762.00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00,899,762.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00,899,762.00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00,899,762.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00,899,762.00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通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00,899,762.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00,899,762.00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审议通过《关于建设环氧丙烷及丙烯酸酯一体化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00,899,762.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00,899,762.00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审议通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00,899,762.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00,899,762.00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

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

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同意将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其法律意见

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2011－33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1

年

12

月

6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赤峰富龙公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龙集团

"

）关

于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富龙集团以其持有本公司的

69,937,500

股股份做质押，为本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的借款提供了担保，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将上述借款全部偿还完毕，

质押双方已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解除质押的

手续。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34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发审委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对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

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A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1-042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公告编号

:2011-04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表决董事

17

名，实际表决的董事

1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变更的议案》，同意潘英丽女士

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的其他成员没有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

1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1-044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

11

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513.3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4.2%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43.5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减少

17.6%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2.2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减少

10.3%

；散杂货吞吐量

完成

83.7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26.1%

。

2011

年截至

11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5813.5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集装箱吞吐量累

计完成

528.3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减少

6.5%

，其中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75.3

万

TEU

，比去年同期

减少

1.6%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847.7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7.8%

。

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共有

48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